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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新疆新业

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文件以及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相关公告等，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编制。本报

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

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湘财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8 新业 03，代码：143628.SH。 

3、发行主体：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债券期限：7（3+2+2）年。 

5、发行规模：人民币 7.00 亿元。 

6、债券余额：人民币 0.50 亿元。 

7、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7%，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保持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行人未上调票面利率，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

续期第 4 年至第 5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发行人未上调票面利率，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第 6 年至第 7 年票

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9、付息日：2019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5 月 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本金兑付日：2025 年 5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重大事项提示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转让

持有的新疆新业物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业物产”）100%股权，湘财证

券作为“18 新业 03”的受托管理人，现将相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股权转让背景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出具的《关于确定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主业范围的通知》（新国资规划〔2024〕404 号），经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国资委研究，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业明确为

煤制天然气等现代煤化工、化工新材料研发生产及城商银行等核心业务与

CCUS、氢能储运技术及运用等培育业务。发行人将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立足



延链补链强链，科学谋划论证产业投资项目，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延伸，

做强做精主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对发行人主业范围的战略定位安排，发行人通

过在新疆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持有的新疆新业物产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新业物产不再纳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发行

人不再以新业物产开展贸易业务。 

（二）股权转让事项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转让标的为发行人持有的新业物产 100%股权，转让方为

发行人，受让方为西藏瑞佳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1、转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666655871D 

成立日期：2007 年 9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万征 

注册资本：229,265.28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解放北路 339 号酒花大厦 14 楼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服务；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藏瑞佳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MA6T2BU14G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薛顺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 16 号孵化园区 3108 室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服务。（依法

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3、转让标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新业物产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MA77NDLT8K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刘国亮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阿里山街 461 号 17

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原油批发；成品油批发；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

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成品油批发（不

含危险化学品）；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合

成纤维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涂料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农副产品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未

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肥料销售；棉花收购；棉、麻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

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网络

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消防器材

销售；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



采购代理服务；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

销售；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锻件及粉末

冶金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管道运输设

备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

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生物基材料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稀

土功能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显示器件销售；智

能仪器仪表销售；轴承销售；矿山机械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进出口；化肥销售；农业机械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木材

收购；木材销售；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股权转让前，发行人持有新业物产 100%股权。新业物产最近一年（即

2023 年）主要财务数据及占发行人同期合并报表范围对应指标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新业物产（A） 47,380.77 22,558.64 398,166.59 34.24 

发行人合并口径（B） 7,907,471.05 1,161,260.68 855,562.23 58,692.34 

占比（A/B） 0.60% 1.94% 46.54% 0.06% 

（三）股权转让决策情况、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是发行人基于自身战略定位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的重要举措，

已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 

根据新疆金开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新金开评报字〔2024〕

17 号），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发行人拟转让的新业物产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值为 15,320.13 万元。 

2024 年 12 月，发行人与西藏瑞佳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已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收到西藏瑞佳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15,320.13 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新业物产尚未就股东变更等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三、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1 月 9 日发布的《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本次股权转让是发行人基于自身战略

定位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的重要举措，新业物产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占发行人合

并口径对应指标的比例较低，发行人已收到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对

发行人整体资产总额及资产净额规模影响较低。新业物产开展的贸易业务营业收

入规模较高，但毛利率较低，对发行人利润贡献程度较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新业物产不再纳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发行人不再以新业物产开展低毛利贸易

业务，将有利于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延伸，做强做精主业，促进企业高质

量发展，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发

行人将严格落实存续债券的还本付息计划，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湘财证券作为“18 新业 03”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湘财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及发行人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新疆新业国有资

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

定和约定，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25 年度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